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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9C_A8_c80_644666.htm 企业破产和解，是指具备破产

原因的债务人，为避免破产清算，而与债权人会议达成以让

步方法了结债务的协议，协议经法院认可后生效的法律程序

。 企业破产所规定的和解制度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不

同的： 首先，企业破产和解只能由债务人提出，其的目的是

为了中止破产程序，使债务人进人整顿阶段，避免破产，而

债权人不能提出和解。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双方当事人都可

以提出和解的要求。 其次，破产和解的内容可以包括减免债

务清偿的数量，延期清偿债务的期限以及企业整顿的事项等

。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债务的偿还.纠纷的

解决等问题。 再次，破产和解是既不是完全由法院裁判，又

不是债权人会议和债务人之间自行达成和解即可生效，它必

须先经债权人会议原则通过，再由人民法院认可之后方能生

效。而在民事诉讼的调解中，只要双方当事人不违反有关法

律，就可以自由和解。 最后，破产和解协议虽经法院认可，

但没有强制执行力，其效力主要表现在中止破产程序，使债

务人进入破产整顿阶段。如果企业整顿失败，就恢复已中断

的破产程序，按法定的程序继续破产。债权人不能以法院认

可了破产和解协议，作为向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诉讼的依据

，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和解协议。 破产破产和解提出可以在申

请破产时到破产分配开始前之中的任何时间提出. 破产重整是

现代破产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名“重组”、“司法康

复”，或者“重生”。我国破产法称之为“整顿”，乃指经



由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审判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

与下，对具有重整原因和经营能力的债务人，进行生产经营

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期摆脱财务困境，重

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 在破产法体系中，企业完善破

产重整制度，是世界破产法的发展趋势。我国破产法尽管起

步较晚，但一开始，便在破产法中规定了破产整顿的有关内

容。然而，如同破产法体系不完善一样，破产重整制度急需

解决的问题相当多。我国目前正在修订破产法，在此过程中

，加强对破产重整的研究，无疑对破产立法的完善，破产法

的推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有时候是很不容易区

分的，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破产的规定很是凌乱，因为对待不

同的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国企和私企。 热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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